肆、祭祀公業規約訂定或變更應備表件如下：
	項次
	表件名稱
	法令依據
	取得方式
	份數
	備註

	1
	申請書
	祭祀公業條例第14條及第15條
	自行檢附
	1
	

	2
	新訂或變更規約書
	″
	″
	4
	

	3
	同意書或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
	″
	″
	2
	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派下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(正本1份、影本1份)

	4
	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簽到名冊
	″
	″
	2
	正本1份、影本1份，以同意書辦理者免附。 

	5
	已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
	″
	″
	1
	正本1份，審後發還

	6
	委任書
	″
	″
	1
	正本1份，無則免附

	7
	管理人備查證明文件
	″
	″
	1
	正本1份，審後發還

	8
	原核發之規約(繳回正本)
	″
	″
	1
	新訂規約者免附

	9
	規約變更前後對照表
	″
	″
	4
	規約新訂定者免附，正本1份、影本3份

	10
	其他
	″
	″
	
	無則免附


＊所提供之範例僅供參考請依貴祭祀公業實際情形修正。


祭祀公業○○○規約訂定或變更申請書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	受理機關：彰化縣鹿港鎮公所

	申報法令依據
	依祭祀公業條例              
	□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
	祭祀公業規約
	□ 訂定

	
	
	
	
	□ 變更

	申報人
	姓      名
	
	□ 管理人
	簽章

	
	
	
	□ 派下員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	

	
	住      址
	    縣     鄉鎮        路
	段    巷    號
	

	
	
	    市     市區        街
	
	

	
	電      話
	
	手機
	
	

	附件
	□ 1.祭祀公業○年第○次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派下現員簽到名冊2份(正本1份、影本1份)
	□ 7.委任書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
	□ 2.派下現員2/3以上之祭祀公業訂定(或變更)規約同意書2份(正本1份、影本1份)
	□ 8.管理人備查文件影本       份

	
	□ 3.新訂或變更後之規約       份
	□ 9.委託書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
	□ 4.派下全員證明書           份
	□ 10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份

	
	□ 5.原核發之規約             份
	

	
	□ 6.規約變更前後對照清冊     份
	

	備註
	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派下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


註：1.本表以白色A4模造紙張自行印製。



（一）同意書舉例：
	祭祀公業○○○訂定(變更)規約同意書
茲為向彰化縣鹿港鎮公所申請祭祀公業○○○規約訂定或變更，經本公業派下員等○○人完全同意由○○○代為申請訂定(或變更)本公業規約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為證。 
　此致
彰化縣鹿港鎮公所

立同意人：○ ○ ○ 印(簽名蓋章)
住址：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街○○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（二）會議紀錄舉例(僅供參考)
祭祀公業○○○  ○○年第○次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

一、開會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午  時  分
二、開會地點：
三、主席：○○○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○○○(簽章)
四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
[bookmark: _Hlk153287023]五、報告出缺席人數：派下現員總數○○人、本次會議出席人數○○人，缺席○○人，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宣布開會。
六、推選記錄及會議紀錄簽署人：
七、主席致詞：略
八、報告議程：
九、討論提案：(※依實際開會案由討論)
（1） 第一案案由：新訂或變更祭祀公業規約，提請討論。
提案人：
說明：擬新訂或變更祭祀公業規約後，提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決議：(是否照案通過)（經出席派下現員○○人同意）。
十、臨時動議：
十一、散會：   時   分。
主席簽名蓋章：○○○ 
記錄簽名蓋章：○○○ 
紀錄簽署人簽名蓋章：○○○ 
紀錄簽署人簽名蓋章：○○○ 

備註：會議紀錄應附出席派下員簽到表(請按派下現員名冊編號簽到)


祭祀公業○○○  ○○○年第○次派下員大會
派下現員簽到名冊
1、 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午   時   分
2、 開會地點：
3、 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4、 列席人員：
5、 出席人員簽到：應到○名、缺到○名、實到○名
（請依已驗印「派下現員」名冊」編號次序造報）
	編號
	姓名
	簽章
	編號
	姓名
	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（三）委任書舉例：
委 任 書

    委任人○○○因故未克親自出席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員大會，茲委任○○○代表本人參加，全權處理本次會議有關本人一切事宜。



委任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份證字號：
住址：

受委任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份證字號：
住址：


 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





（四）規約範例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管理暨組織規約
1. 本公業定名為「祭祀公業○○○」以下簡稱為本公業。
2. 本公業為紀念○○○公，祭祀歷代祖先，以飲水思源，慎終追遠，並秉承創業德意，敦睦派下員，繼續宗祠為目的。
3. 本公業供奉所在地設於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街○○號。
4. 本公業土地所在地，座落於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地號。
5. 本公業派下現員，已經○○○○○○公告確定，核發派下現員名冊內所列人員，為基本派下現員。
6. 本公業設派下現員大會，由全體派下現員組成之。
7. 本公業置管理人1人，由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管理公業財產及召開派下現員大會。
8. 本公業管理人每屆任期為○年，均得連任，並為無給職，但因公務上所必須之費用，得核實開支。
9. 本公業管理人，如有違法失職，得由派下現員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，提經派下現員大會決議通過罷免之。
10. 本公業派下現員大會，每年召開定期大會○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，均由管理人召集並主持之，管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，得由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主持之。
11. 本公業財產之處分，應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，或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書面之同意。。
12. 本規約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或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，並報經民政機關備案後施行，修改時亦同。
13. 本公業解散後，對財產之分配以各房房份均等原則處理之。
14. 本規約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*以上規約範例引用自內政部編製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解釋函令彙編，僅供參考，可依各祭祀公業需求修改，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

（五）對照表範例：


祭祀公業○○○規約變更前後對照表

	
原始規約內容
	
變更規約內容
	
修正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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